


































































































































































































































































(mm) 55% 70% 85% 

544 11. 5 19.0 32. 5 

561 7. 9 13. 3 23. 8 

1501 11. 3 18. 1 31. 0 

856 9. 7 17. 1 31. 3 

1101 9. 6 16. 7 31. 0 

1376 11. 8 19. 3 33. 9 

1760 15. 1 24.4 43. 0 

1092 10. 1 17.0 29. 9 

533 7. 3 12.2 22. 6 

1591 16.8 25. 1 51. 1 

1403 10.4 16. 5 28. 2 

984 10. 5 17. 2 30. 2 

396 7. 3 12.0 21. 2 

680 13.8 23.4 41. 3 

988 9. 3 15.0 25. 9 

442 4. 9 7. 5 11. 8 

308 5. 2 8. 2 14. 0 

1609 13. 5 21. 8 37.4 

1053 11. 5 18.9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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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年均降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控制雨量 (mm)
城市

(mm) 55% 70% 85% 

南宁 1302 13.2 22.0 38. 5 

上海 1158 11. 2 18. 5 33. 2 

沈阳 672 10. 5 17. 0 29. 1 

石家庄 509 10. 1 17. 3 31. 2 

太原 419 7. 6 12.5 22. 5 

天津 540 12. 1 20.8 38. 2 

乌鲁木齐 282 4.2 6. 9 11. 8 

武汉 1308 14. 5 24.0 42.3 

西安 543 7. 3 11. 6 20.0 

西宁 386 4. 7 7.4 12.2 

银川 184 5.2 8. 7 15.5 

郑州 633 11. 0 18.4 32. 6 

注：］ 表中的统计数据年限为 1977 年 ,...._,2006 年。

2 其他城市的设计控制雨量，可参考所列类似城市的数值，或依据当地降雨

资料进行统计计算确定。

设计时应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控制雨量来确定

雨水设施规模和最终方案，有条件时，可通过相关雨水控制利用

模型进行设计计算；也可采用简单计算方法，通过设计控制雨

量、场地综合径流系数、总汇水面积来确定项目雨水设施需要的

总规模，再分别计算滞蓄、调蓄和收集回用等措施实现的控制容

积，达到设计控制雨量对应的控制规模要求，即判定得分。

对于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特殊的地区，如湿陷性黄土地区

等，应根据当地相关规定实施雨水控制利用。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计算书、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场地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或

专项设计文件；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

书、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场地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或专项设计

122 



文件。

8. 2. 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2.2 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绿

地率指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该项目总用地

面积的比率（％）。绿地包括建设项目用地中各类用作绿化的用

地。合理设置绿地可起到改善和美化环境、调节小气候、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等作用。绿地率以及公共绿地的数量是衡量住区环境

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标准》 GB 50180, 集中绿地是指居住街坊配套建设、可供居民

休憩、开展户外活动的绿化场地。集中绿地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宽度不小于 8m, 面积不小于 400m2, 集中绿地应设置供幼儿、

老年人在家门口日常户外活动的场地。并应有不少于 1/3 的绿地

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即日照标准的等时线）范围之

外，并在此区域设置供儿童、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为老年人及

儿童在家门口提供日常游憩及游戏活动场所。

为保障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提高服务质量，每个城市对城

市中不同地段或不同性质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都制定有相应的

绿地管理控制要求。本条鼓励公共建筑项目优化建筑布局，提供

更多的绿化用地或绿化广场，创造更加宜人的公共空间；鼓励绿

地或绿化广场设置休憩、娱乐等设施并定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规划许可的设计条件、相关

设计文件、日照分析报告、绿地率计算书；评价查阅相关竣工

图、绿地率计算书。

8.2.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幼儿园、中

小学校设置吸烟区不得分。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标准第 5. 1. 1 条规定了室内禁止吸烟，

同时需要为“烟民”设置专门的室外吸烟区，有效地引导有吸烟

习惯的人群，走出室内，在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吸烟，做到“疏堵

结合＂。室外吸烟区的选择还须避免人员密集区、有遮阴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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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区，建筑出入口、雨篷等半开敞的空间、可开启窗户、建筑

新风引入口、儿童年和老年人活动区域等位置，吸烟区内须配置

垃圾筒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评价查阅相

关竣工图。

8. 2. 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2. 13 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场

地开发应遵循低影响开发原则，合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色雨水

基础设施。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有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屋顶绿

化、植被浅沟、截污设施、渗透设施、雨水塘、雨水湿地、景观

水体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有别千传统的灰色雨水设施（雨水

口、雨水管道、调蓄池等），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削减雨水径流、

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

第 1 款，利用场地内的水塘、湿地、低洼地等作为雨水调蓄

设施，或利用场地内设计景观（如景观绿地、旱溪和景观水体）

来调蓄雨水，可实现有限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能调蓄雨水

的景观绿地包括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树池、干塘等。

第 2 、 3 款，屋面雨水和道路雨水是建筑场地产生径流的重

要源头，易被污染并形成污染源，故宜合理引导其进入地面生态

设施进行调蓄、下渗和利用，并采取相应截污措施。地面生态设

施是指下凹式绿地、植草沟、树池等，即在地势较低的区域种植

植物，通过植物截流、土壤过滤滞留处理小流量径流雨水，达到

控制径流污染的目的。洗衣废水若排入绿地，将危害植物的生

长，物业应定期检查并杜绝阳台洗衣废水接入雨水管的情况

发生。

第 4 款，雨水下渗也是削减径流和径流污染的重要途径之

-。“硬质铺装地面”指场地中停车场、道路和室外活动场地等，

不包括建筑占地（屋面）、绿地、水面等。＂透水铺装”指既能满

足路用及铺地强度和耐久性要求，又能使雨水通过本身与铺装下

基层相通的渗水路径直接渗入下部土壤的地面铺装系统，包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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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透水铺装方式或使用植草砖、透水沥青、透水混凝土、透水地

砖等透水铺装材料。当透水铺装下为地下室顶板时，若地下室顶

板设有疏水板及导水管等可将渗透雨水导入与地下室顶板接壤的

实土，或地下室顶板上覆土深度能满足当地园林绿化部门要求

时，仍可认定其为透水铺装地面，但覆土深度不得小于 600mm 。

评价时以场地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装所占的面积比例为依据。

申报材料中应提供场地铺装图，要求明确透水铺装地面位置、面

积、铺装材料和透水铺装方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含总平面

图、景观设计图、室外给水排水总平面图等）、计算书；评价查

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

11 室外物理环境

8. 2. 6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 2. 5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国家

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 2008 中对各类声环境功能区

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进行了规定，见表 5 。

表 5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 CdB(A))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昏间 夜间

0 类 50 40 

1 类 55 45 

2 类 60 50 

3 类 65 55 

4a 类 70 55 
4 类

4b 类 70 60 
I 

本条评价时，仅考虑室外环境噪声对人的影响，不考虑建筑

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分区，项目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来实现环境噪

声控制。本条既可以通过合理选址规划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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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防护等方式对室外场地的超标噪声进行降噪处理实现。有研

究表明， lOm 左右宽的乔木林可实现噪声 5dBCA) 的降低。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环评报告（含有噪声检测及

预测评价或独立的环境噪声影响测试评估报告）、相关设计文件、

声环境优化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声环境检测报告。

8. 2. 7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非玻璃幕墙

建筑，第 1 款可直接得分。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2.4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建筑

物光污染包括建筑反射光（眩光）、夜间的室外夜景照明以及广

告照明等造成的光污染。光污染产生的眩光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还会使人降低对灯光信号等重要信息的辨识力，甚至带来道路安

全隐患。

光污染控制对策包括降低建筑物表面（玻璃和其他材料、涂

料）的可见光反射比，合理选配照明器具，采取防止溢光措施

等。现行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 GB/T 18091 将玻璃幕

墙的光污染定义为有害光反射，对玻璃幕墙的可见光反射比作了

规定。本条要求玻璃幕墙的可见光反射比及反射光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符合《玻璃幕墙光热性能》 GB/T 18091 的规定。

室外夜景照明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照明干扰光限

制规范》 GB/T 35626 和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

范》 JGJ/T 163 中关千光污染控制的相关要求，并在室外照明设

计图纸中体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光污染分析

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光污染分析报告、检测报告。

8.2.8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若只有一排

建筑，本条第 1 款的第二项可直接得分。对于半下沉室外空间，

此条也需要进行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 2. 6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本条

人行区是指区域范围内功能或主要功能可供行人通行和停留的场

所。冬季建筑物周围人行区距地 1. Sm 高处风速小于 Sm/s 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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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正常室外活动的基本要求。建筑的迎风面与背风面风压

差不超过 5Pa, 可以减少冷风向室内渗透。

夏季、过渡季通风不畅在某些区域形成尤风区或涡旋区，将

影响室外散热和污染物消散。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达到

0.5Pa 有利于建筑的自然通风。

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CCFD) 手段对不同季节典型风向、风

速可对建筑外风环境进行模拟，其中来流风速、风向为对应季节

内出现频率最高的风向和平均风速，室外风环境模拟使用的气象

参数建议依次按地方有关标准要求、现行行业标准《建筑节能气

象参数标准》 JGJ/T 346、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

数据集》的优先顺序取得风向风速资料．数据选用尽可能使用地

区内的气象站过去十年内的代表性数据．也可以采用相关气象部

门出具逐时气象数据，计算”可开启外窗窄内外表面的风压差”

可将建筑外窗室内表面风压默认为 OI)a. 可开启外窗的室外风压

绝对值大于 0. 5Pa, 即可判定此外窗满足婓求。

室外风环境模拟应得到以下输出结果：

1 不同季节不同来流风速下，模拟得到场地内 1. 5m 高处

的风速分布。

2 不同季节不同来流风速下，模拟得到冬季室外活动区的

风速放大系数。

3 不同季节不同来流风速下．模拟得到建筑首层及以上典

型楼层迎风面与背风面（或主耍开窗面）表面的压力分布。

对于不同季节，如果主异风向、风速不唯一（可参考《实用

供热空调设计手册》陆耀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或当地

气象局历史数据），宜分析两种主导风向下的情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风环境分析

报告等；评价查阅相关竣工文件、风环境分析报告。

8. 2. 9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 2. 7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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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现象在夏季出现，不仅会使人们高温中暑的概率变大，同时

还容易形成光化学烟雾污染，并增加建筑的空调能耗，给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室外硬质地面采用遮阴措施可有效降

低室外活动场地地表温度，减少热岛效应，提高场地热舒适度。

第 1 款中的室外活动场地包括：步道、庭院、广场、游憩场

和非机动车停车场。不包括机动车道和机动车停车场，本款仅对

建筑阴影区的户外活动场地提出要求，建筑阴影区为夏至日

8=00~16=00 时段在 4h 日照等时线内的区域。乔木遮阴面积

按照成年乔木的树冠正投影面积计算；构筑物遮阴面积按照构筑

物正投影面积计算。

第 3 款中屋面可采用高反射率涂料等面层，本款计算绿化屋

面面积、设有太阳能集热板或光电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反射率高

的屋面面积之和。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日照分析报

告、计算书；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日照分析报告、计算书、材

料性能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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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高与创新

9. 1 一般规定

9. 1. 1 绿色建筑全寿命期内各环节和阶段，都有可能在技术、

产品选用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性能提高和创新。为鼓励性能提高和

创新，在各环节和阶段采用先进、适用、经济的技术、产品和管

理方式，本次修订增设了相应的评价项目。比照“控制项”和

”评分项“，本标准中将此类评价项目称为“加分项”。

本次修订增设的加分项内容，有的在属性分类上属千性能提

高，如进一步降低建筑综合能耗；有的在属性分类上属千创新，

如传承地域建筑文化、建筑信息模型 (BIM) 、碳排放分析计算

等，鼓励在技术、管理、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9. 1. 2 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考虑到与绿色

建筑总得分要求的平衡，以及加分项对建筑绿色性能的贡献，本

标准对加分项附加得分作了不大于 100 分的限制。某些加分项是

对前面章节中评分项的提高，符合条件时，加分项和相应评分项

均可得分。

9.2 加分项

9. 2. 1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为新增条文。鼓励项目根据所在地的气候、资源特点，

在本标准第 7. 2. 4 条和第 7. 2. 8 条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提升建

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供暖空调设备系统能效，以最少的供

暖空调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本条可与本标准第 7. 2. 4 

条、第 7.2.8 条同时得分。

应根据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JGJ/T 449 

- 2018 第 5.3 节的相关规定，分别计算设计建筑及满足国家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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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参照建筑的供暖空i周能耗，计算其节能

率并进行得分判定。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耗相比国家现行有关建

筑节能标准降低 40%, 得 10 分；在此基础上，每再降低 10%,

再多得 5 分，本条最高得分不超过 30 分。

本条文涉及的国家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包括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和现行行业标准《严寒和寒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JGJ 75 和《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475 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围护结构施

工详图、相关设计说明）、节能计算书、建筑综合能耗节能率分

析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围护结构施工详图、相关设计说

明）、节能计算书、建筑综合能耗节能率分析报告。

9. 2. 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为新增条文。本条的评价强调对不同地域建筑的文化保

护、传承与设计。

建筑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同地域环境特色相结合的产物，是

当地历史文脉及风俗传统的重要载体。采用具有地区特色的建筑

设计原则和手法，为传承传统建筑风貌，让建筑能更好地体现地

域传统建筑特色。

对场地内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利用，也属于本条规定的传

承地域建筑文化的范畴。历史建筑主要指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地

方特色、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或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构筑物。应采用适度的保护利用措施，

避免对历史建筑价值和特征要素的损伤和改变。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评价查阅相

关竣工图。

9.2.3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历史建筑本

条不得分。

本条沿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11.2.9 条。我国城市可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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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日趋紧缺，对废弃地进行改造并加以利用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废弃场地进行绿色建筑建设，在技术难

度、建设成本方面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代价。因此，对于优先

选用废弃地的建设理念和行为进行鼓励。绿色建筑可优先考虑合

理利用废弃场地，对土壤中是否含有有毒物质进行检测与再利用

评估，采取土壤污染修复、污染水体净化和循环等生态补偿措施

进行改造或改良，确保场地利用不存在安全隐患，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的要求。

本条所指的“尚可使用的旧建筑”系指建筑质量能保证使用

安全的旧建筑，或通过少量改造加固后能保证使用安全的旧建

筑。虽然目前多数项目为新建，且多为净地交付，项目方很难有

权选择利用旧建筑。但仍需对利用“可使用的“旧建筑的行为予

以鼓励，防止大拆大建。对于一些从技术经济分析角度不可行，

但出于保护文物或体现风貌而留存的历史建筑，不在本条中

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环评报告、

旧建筑使用专项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环评报告、旧建筑

使用专项报告、检测报告。

9. 2. 4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为新增条文。绿容率是指场地内各类植被叶面积总量与

场地面积的比值。叶面积是生态学中研究植物群落、结构和功能

的关键性指标，它与植物生物量、固碳释氧、调节环境等功能关

系密切，较高的绿容率往往代表较好的生态效益。目前常见的绿

地率是十分重要的场地生态评价指标，但由于乔灌草生态效益的

不同，绿地率这样的面积型指标无法全面表征场地绿地的空间生

态水平，同样的绿地率在不同的景观配置方案下代表的生态效益

差异可能较大，因此，绿容率可以作为绿地率的有效补充。

为了合理提高绿容率，可优先保留场地原生树种和植被，合

理配置叶面积指数较高的树种，提倡立体绿化，加强绿化养护，

提高植被健康水平。绿化配置时避免影响低层用户的日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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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

中国各气候区植被生长情况差异较大，为便于评价，本条的

绿容率可采用如下简化计算公式：绿容率==[~(乔木叶面积指

数X乔木投影面积X乔木株数）＋灌木占地面积X3十草地占地面

积Xl]/场地面积。冠层稀疏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 2 取值，冠层

密集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 4 取值，乔木投影面积按苗木表数据进

行计算，场地内的立体绿化均可纳入计算。

除以上简化计算方法外，鼓励有条件地区采用当地建设主管

部门认可的常用植物叶面积调研数据进行绿容率计算；也可提供

以实际测量数据为依据的绿容率测量报告，测量时间可为全年叶

面积较多的季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绿化种植平

面图、苗木表等）、绿容率计算书；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绿容

率计算书或植被叶面积测量报告、相关证明材料。

9. 2. 5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7. 2. 5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钢结

构、木结构及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符合减少人工、减少消耗、提高

质量、提高效率的工业化建造要求。对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预

制构件混凝土体积计算，无竖向立杆支撑叠合楼盖的现浇混凝土

部分可按预制构件考虑，预制剪力墙的边缘构件现浇部分可按预

制构件考虑，叠合剪力墙的现浇混凝土部分可按 0.8 倍折算为预

制构件，模壳墙的现浇混凝土部分可按 0.5 倍折算为预制构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评

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书。

9. 2. 6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11.2.10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建

筑信息模型 (BIM) 是建筑业信息化的重要支撑技术。 BIM 是

在 CAD 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维模型信息集成技术。 BIM 是

集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能使设计人

员和工程人员能够对各种建筑信息做出正确的应对，实现数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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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并协同工作。

BIM 技术支持建筑工程全寿命期的信息管理和应用。在建

筑工程建设的各阶段支持基于 BIM 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可以极

大地提升建筑工程信息化整体水平，工程建设各阶段、各专业之

间的协作配合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各自资源，有效地避免

由于数据不通畅带来的重复性劳动，大大提高整个工程的质量和

效率，并显著降低成本。因此， BIM 中至少应包含规划、建筑、

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电气等 6 大专业相关信息。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指导意见

的通知》（建质函 (2015J 159 号）中明确了建筑的设计、施工、

运行维护等阶段应用 BIM 的工作重点内容。其中，规划设计阶

段主要包括：心投资策划与规划；＠设计模型建立；＠分析与优

化；＠设计成果审核。施工阶段主要包括： (DBIM 施工模型建

立；＠细化设计；＠专业协调；＠成本管理与控制；＠施工过程

管理；＠质量安全监控; (J)地下工程风险管控；＠交付竣工模

型。运营维护阶段主要包括：心运营维护模型建立；＠运营维护

管理；＠设备设施运行监控；＠应急管理。评价时，规划设计阶

段和运营维护阶段 BIM 分别至少应涉及 2 项重点内容应用，施

工阶段 BIM 至少应涉及 3 项重点内容应用，方可得分。

一个项目不同阶段出现多个 BIM 模型，无法有效解决数据

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因此当在两个及以上阶段应用 BIM 时，应

基于同-BIM 模型开展，否则不认为在两个阶段应用了 BIM

技术。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BIM 技术

应用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 BIM 技术应用报告。

9. 2. 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沿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11. 2. 11 条。建筑碳排放计算

及其碳足迹分析，不仅有助于帮助绿色建筑项目进一步达到和优

化节能、节水、节材等资源节约目标，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建

筑对于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量。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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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了较为成熟的计算方法和一定量的案例实践。在计算分析基

础上，再进一步采取相关节能减排措施降低碳排放，做到有的放

矢。绿色建筑作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载体，理应将此作为一

项技术措施同步开展。

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包括建筑固有的碳排放量和标准运行工

况下的碳排放量。预评价和投入使用前的评价，主要分析建筑的

固有碳排放量；对于投入运行一年的建筑，主要分析在标准运行

工况下建筑运行产生的碳排放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建筑固有碳排放量计算分析

报告（含减排措施）；评价查阅建筑固有碳排放量计算分析报告

（含减排措施），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标准运行工况下的碳排

放量计算分析报告（含减排措施）。

9. 2. 8 本条适用千各类民用建筑的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9. 2. 6 条、第 9.2. 7 条基础上发

展而来。

第 1 款，绿色施工是指在工程项目施工周期内严格进行过程

管理，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

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材、节水、节能、节地）、

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实现环保、节约、可持续发展的施工工

程。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层面发布实施了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

色施工规范》 GB/T 50905 - 2014 、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

准》 GB/T 50640 - 2010, 部分省市也发布实施了绿色施工相关的

地方标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

50640 规定绿色施工的等级，地方标准也设置了类似的绿色施工

级别。本条将主管部门授予的“绿色施工优良等级”认定或“绿

色施工示范工程”认定作为评分依据。

第 2 款，减少混凝土损耗、降低混凝土消耗量是施工中节材

的重点内容之一，我国各地方的工程量预算定额，一般规定预拌

混凝土的损耗率是 1. 5%, 但在很多工程施工中超过了 1. 5%, 
甚至达到了 2%,,.....___,3%, 因此有必要对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提出

134 



要求。

第 3 款，钢筋是混凝土结构建筑的大宗消耗材料。钢筋浪费

是建筑施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设计、施工不合理都会造成钢筋

浪费。我国各地方的工程量预算定额，根据钢筋的规格不同，一

般规定的损耗率为 2. 5%~4. 5%。根据对国内施工项目的初步

调查，施工中实际钢筋浪费率约为 6%。因此有必要对钢筋的损

耗率提出要求。

第 4 款，现浇混凝土构件，施工时采用铝模体系，可确保构

件表面的平整度，避免二次找平粉刷，从而节约材料，降低材料

消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评价查阅绿色施工实施方案、绿色施工

等级或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认定文件，混凝土用量结算清单、预

拌混凝土进货单，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预拌混凝土损耗率，现场

钢筋加工的钢筋工程量清单、钢筋用量结算清单，钢筋进货单，

施工单位统计计算的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铝模材料设计方案及

施工日志。

9.2.9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为新增条文。建设工程保险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成

熟的制度，比如法国的潜在缺陷保险 CIDI) 制度、日本的住宅

性能保证制度等。保险一般承保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定年限

（如 10 年）之内因主体结构或装修设备构件存在缺陷发生工程质

量事故而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通过保险产品公司约束开发商必

须对建筑质量提供一定年限的长期保证，当建筑工程出现了保证

书中列明的质量问题时，通过保险机制保证消费者的权益。通过

推行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制度，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投保

计划；评价查阅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保单，核查其约定条件和

实施情况。

9. 2. 10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11. 2. 12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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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主要是对前文未提及的其他技术和管理创新予以鼓励。目的是

鼓励和引导项目采用不在本标准所列的绿色建筑评价指标范围

内，但可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

染、提高健康和宜居性、智能化系统建设、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

实现良好性能提升的创新技术和措施，以此提高绿色建筑技术

水平。

当某项目采取了创新的技术措施，并提供了足够证据表明该

技术措施可有效提高环境友好性，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实

现可持续发展或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时，可参与评审。项目的创

新点应较大地超过相应指标的要求，或达到合理指标但具备显著

降低成本或提高工效等优点。本条未列出所有的创新项内容，只

要申请方能够提供足够相关证明，并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即可认为

满足要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报

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报告及相

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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